
基督教倫理（十一） 

社會倫理（一）：貧窮問題 
 

I. 貧窮問題的現況 
 

• 依據世界銀行1989年的調查，全世界有將近十億人口是生活在「赤貧」的情況下，其中絕大

多數是在未開發國家。而且每年在這些國家中，有一千五百萬五歲以下的兒童死於飢餓或

疾病。  

• 在美國，約有13.5%（三千三百萬人）是屬於貧窮階層。其中： 

      ─ 33.1%黑人及28.2%西語系人種是窮人。 

      ─ 在十六歲以下的青少年及兒童中，46.7%的黑人和40.6%的西語系人是窮人。 

      ─ 46%以母親為主的單親家庭，生活在窮困之中。 

─ 在受過八年以下教育的人中，25.4%是窮人。反之，在至少受過一年大學教育的人中，

只有3.7%是窮人。 
 

II. 貧窮的原因 
 

   1. 個人的因素：懶惰、酗酒、吸毒、. . . . . . 

 

   2. 天災人禍：洪水、風災、戰亂、車禍、疾病、. . . . . 

 

   3. 宗教文化：輪迴觀、宿命論、. . . . . 

 

   4. 社會的因素：貪污、壓榨、剝削、不公平的經濟制度、不合理的稅制. . . . . 

 

   5. 教育及工業的因素：落後的科技及生產技術、教育程度低落 . . . . . 

 
III. 聖經的原則 
 

    1. 神特別憐憫、照顧窮人（出埃及記22:25-27；利未記19:9-10；申命記15:11） 

 

 

    2. 神恨惡富人欺壓窮人（雅各5:1-3；耶利米5:26-29；以賽亞3:14-15） 

 

 

    3. 聖經贊成有限的「私有制」(利未記25:29-30） 

 

 

    4. 聖經反對貧富懸殊的狀態，並提供了一些達成經濟公平的策略（利未記25:8-17，

23-28；申命記15:1-3；林後8:13-14） 

 

IV. 基督徒對貧窮問題的對策 
 



    1. 不可忽略傳福音的「優先性」 
 

• 改變生命、矯正惡習、去除錯誤的世界觀，才是去除貧窮的治本之道。 

 

• 只有被聖靈更新的生命，才能有內在的動力，持久地自我改善。 

 

    2. 學習過「簡樸生活」 
 

• 懂得「知足」(提前6:6；腓4:11) 
 

• 願意學習過「簡樸生活」 
 

    3. 慷慨地捐贈，做慈善、救濟工作 
 

       （1）個人方面 

 
 

       （2）教會方面 

 
 

    4. 提供教育及就業機會給貧窮的人 
 

• 獎、助學金 

 

• 工作機會 

 
 

    5. 改善政府法律、財稅制度，以保護窮人 
 

• 土地稅、房屋稅：適當的土地稅及房屋稅，應該可以抑制過度的房地產漲價，

免得貧窮者「無立錐之地」。 

 

• 個人所得稅：這是一種「財富再分配」的手段，以避免富者愈富、貧者愈貧。

一般先進國家（如北歐）能藉此將五等分家庭所得差距縮小至四倍以下。美國

也能將稅前差距的十四倍，縮小至十倍。 

 

• 社會福利法：如失業救濟金、殘障救濟金、退休金等，都可以保障窮人的最低

生活水平。 

 


